
上海市长宁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

2026年房源供后管理（巡查）服务竞争性磋商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上海市房管局关于加强保障性住房管理要求，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保障房供后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沪房保障〔2024〕45号）以及长宁区保障性住房供后管理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强本区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含原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房源的供后使用管理，坚决遏制各类保障房违规使用行为，切实维护各类保障房供后管理秩序，开展2026年长宁区保障房及征收房供后管理（巡查）服务。
二、服务内容：

对长宁区配租的保租房（含原公租房）、公租房（原廉租住房）以及征收安置房源进行100%全覆盖巡查及30%复查。
三、服务范围：

1、服务时间：12个月。
2、服务区域：房源分布于长宁区、嘉定区、青浦区、闵行区、松江区、宝山区、浦东新区，约90个点位。

3、服务数量：2026年预计房源总数19000套（已入住约12000套、空置房约7000套）。
四、服务要求：

1、巡查服务时间

已入住房源要求周一至周五晚间巡查，周末全天巡查；空置房源周一至周日全天巡查；
    2、巡查服务模式

采用人工+巡查系统的方式：通过巡查系统生成日常巡查或专项抽查计划，指定责任区内巡查人员按要求时限前往目标小区对目标房源进行现场检查,巡查人员在现场通过手机端程序，对租户进行人员基本信息核实，向平台实时上报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完成巡查任务后，负责人在系统管理平台后台中直接进行数据汇总、导出，根据实际工作定制数据报表。

3、巡查软件及其应当实现的功能

①包含电脑PC端及手机端。

②可按不同使用对象配置对应的操作权限(包括:巡查员、审核人员、系统管理员)。

③可实现数据导入、维护和更新(包括项目名称、所在区域、项目类型、地址(路弄、幢、号、室)、房型、面积、协议起止日期、协议类型(租赁、产权)、状态、申请人及同住人信息)。

④可实现检查过程控制，实时反馈。

⑤检查结果提交、评价等。

⑥可实现巡查任务管理、分配、核查、违规处置、跟踪反馈等功能。

⑦可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处理、报告、公告、导出等功能，提供月报、季报、年报及不定期工作报表。

⑧保障软件涉及的所有信息安全。

    4、巡查工作人员

巡查服务小组需配备至少5-6名工作人员（总调度人员、技术人员、巡查组长、巡查组员若干），巡查人员经统一培训后上岗，要求对工作认真仔细、服从安排，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制定团队内部管理机制和措施。

5、巡查结果反馈

巡查任务完成后需形成相应的巡查台账，巡查服务结束后需提交巡查服务报告。

五、付款方式：

项目结算方式：合同签订后的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在次年（2027年）一季度考核合格后按实际支付尾款。
    具体根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支付；采购合同应明确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六、其他要求：

    1、本项目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

    2、本项目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等。

    3、项目履约验收工作具体依据项目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执行，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将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程序、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
注：如出现逾期支付相关费用等情况，采购人将支付中标单位相应利息，如对中标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中标单位相关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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